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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技術服務採購，應視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內容

及條件，編列合理預算給付費用及訂定合理履約期限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接獲技術服務廠商及公會反映，機關辦理委託規劃、

設計及監造之技術服務採購，常一併要求廠商辦理地質調

查(鑽探)、環境影響評估、水土保持計畫、申請智慧建築

或綠建築候選證書或標章等工作，惟契約並未清楚列明該

等工作之費用，致衍生費用給付爭議。

二、茲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(下稱技服辦

法)及本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(下稱技服契

約範本)，就前開委託事項之費用編列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技服辦法第25條規定：「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，

其服務費用之計算，應視技術服務類別、性質、規模、

工作範圍、工作區域、工作環境或工作期限等情形，就

下列方式擇定一種或二種以上符合需要者訂明於契約：

一、服務成本加公費法。二、建造費用百分比法。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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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月、按日或按時計酬法。四、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

(第1項)。依前項計算之服務費用，應參酌一般收費情

形核實議定。其必須核實另支費用者，應於契約內訂明

項目及費用範圍(第2項)。」

(二)技服辦法第29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

服務，服務費用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，其服務費

率應按工程內容、服務項目及難易度，依附表一至附表

四所列百分比以下酌定之，並應按各級建造費用，分別

訂定費率，或訂定統一折扣率；其屬特殊情形或需要高

度技術之服務案件，致有超過各附表所列百分比之必要

者，應敘明理由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」

(三)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，查技服辦法附表1之附註1

0：「本表所列百分比，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(可行性研

究)、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(規劃之測量、地質調查、鑽

探及試驗等)、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(基本設計之

詳細測量、地質調查、鑽探及試驗等)、第二款第一目(

細部設計之補充測量、地質調查、鑽探及試驗等)及第

八條第三款至第五款（環境影響評估、水土保持計畫、

申請綠建築證書或標章）服務事項之服務費用。其費用

由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，如需加計，不

受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。」及附註11：「申請公有建

築物候選智慧建築證書或智慧建築標章之服務費用，由

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，如需加計，不受

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制。」；附表2之附註4：「本表所

列百分比，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、第五條、第六條第一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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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一款第二目、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條第三款至第五

款服務事項之服務費用。其費用由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

際需要另行估算，如需加計，不受本表百分比上限之限

制。」

(四)技服契約範本第2條附件1及附件2，其第2款第4目已載

明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規劃、設計及監造工作，如一

併委託辦理測量、地質調查、鑽探及試驗等調查或試驗

或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作業、水土保持計畫相關作業、申

請公有建築物綠建築證書或標章、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

智慧建築證書等事項，機關應另行支付費用。

三、機關委託廠商辦理技術服務工作，如涉及申請建築執照、

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、報告書送審、水土保

持計畫送審、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綠建築證書或綠建築標

章等須經政府權責機關審查者，技服契約範本第7條第1款

第4目(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擇用)已載明：「本履約期

限不含證照取得與甲方審核及修改時間。」個案契約所載

履約期限如包含「證照取得與甲方審核及修改時間」，就

非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權責機關審查超過合理期間，

致須展延履約期限者，請依契約展延履約期限相關約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鄉鎮市區公所

副本：各建築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各技師公會、本會主任委員辦公

室、副主任委員室、企劃處(網站) 2018-06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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